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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生育保险政策，市医保局草拟了《关于转发<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根据《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皖医保发〔2026〕1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市医疗保障部门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生育保险政策，形成《关于转发<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三、主要内容
1.生育津贴支付。（1）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含生育当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产前如出现缴费中断，连续中断缴费不超过三个月并在产前全部补缴的视为连续缴费。
（2）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对于用人单位为新成立单位或上一年度成立不足12个月的，按实际缴费月数平均基数为生育津贴基数。灵活就业人员、领金失业人员的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
2. 生育医疗费用保障。（1）异地产检。产检基础服务包待遇享受条件和标准参照市内执行，支付限额与市内合并计算，累积支付限额标准为1000元。对于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含转诊）的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费用，不纳入职工医保普通门诊报销。  
（2）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已参加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低于限额内的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据实结算；超过限额的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按限额标准报销。在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支付标准参照市内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按参保类型基本医保异地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
（3）辅助生殖。自2026年7月1日起，我市参保群众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辅助生殖技术门诊政策纳入医保报销。
3. 经办服务。参保人跨统筹地区就业时，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时长连续计算，转移接续按照《国家医保局 国家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医保办发〔2021〕4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关系衔接和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工作的通知》（皖医保发〔2025〕13号）执行，在我市新参保并申领生育津贴，按照我市职工生育津贴标准执行。
4. 做好过渡期待遇衔接。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为我市生育保险政策过渡期。
（1）对于在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之间分娩的参保企业职工，在符合我市原领取生育津贴连续参保月数的情况下，予以发放生育津贴；不符合我市原领取生育津贴连续参保月数的，按我市规定执行。
（2）在我市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费率前，对于在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之间分娩的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在符合我市原领取生育补助金连续参保月数的情况下，可按现行规定享受生育补助金；不符合我市原领取生育补助金连续参保月数的，按《关于转发安徽省医保局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完善医保支持积极生育政策若干举措的通知》（淮医保办〔2024〕40号）执行。2027年5月1日及以后，不再保留生育补助金相关政策。
（3）在我市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费率后，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在2027年4月30日之前分娩，未满足按企业费率连续缴费10个月条件的：满足连续缴费10个月，但未满足10个月企业费率的，可通过补差满足条件后享受生育津贴；未满足连续缴费10个月，但满足我市原领取生育补助金连续参保月数的情况下，可按我市规定享受生育补助金。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在2027年5月1日及之后分娩的，需满足按企业费率连续缴费10个月：满足连续缴费10个月，但未满足10个月企业费率的，可通过补差满足条件后享受生育津贴；未满足连续缴费10个月，不予享受生育津贴；由灵活就业人员转为企业职工的，需按企业单位费率与原费率之差进行补足。
四、其他规定
涉及生育问题的白名单开通权限由市XX中心统一负责。
本通知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